奇台县农村集中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根据《关于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全面提升管理能力的通知》（新政办明电〔2019〕6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水费收缴工作方案》（新水厅〔2019〕146号）《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水价改革工作的通知》（新水办〔2020〕257号）要求，为加快推进我县农村集中供水水价改革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1、 基本情况
奇台县农村供水站下设6个基层供水站，在岗人员87人,在编人数11人，长期聘用人员61人，劳务派遣人员15人。“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县累计完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投资1.6亿元，铺设供水管网3000余公里，建成了自动化监控中心、开垦河水厂、半截沟水厂、碧流河水厂、吉布库水厂、东湾水厂等一批优质工程，农村中心水厂于2019年11月投入使用，形成以碧流河中心水厂为主要水源，中葛根水厂为补充水源，供水范围覆盖全县90%以上农村居民，基本解决了农牧区15.31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奇台县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现执行《关于调整农村供水价格的通知》（奇发改价格〔2010〕32号）文件，执行价格自压水区域1.6元/m³，加压水区域1.8元/m³。2015-2017年水量年均334.53万m³，水费收入年均563.48万元，运行成本年均835.75万元，年均亏损额达-272.26万元。现行农村供水价格年户均承担水费182.9元，人均约73.16元。
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价测算情况
依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团体标准（T/JSGS 001-2020）。奇台县农村供水站委托新疆宏昌天圆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编制完成《奇台县农村供水站2015-2017年度农村集中供水定价成本商定程序报告》（宏昌天圆咨字〔2020〕80002号）。 
具体测算成果如下：
    2015年-2017年           单位：元/立方米
	明细
	主营收入（万元）
	运行成本 （万元）
	盈亏  
（万元）
	水量     
 （万立方米）
	运行
成本
	完全
成本

	  年   份
	2015年
	 541.73
	790.25
	-248.52
	324.68
	2.06
	2.43

	
	2016年
	509.92
	862.07
	-352.15
	302.03
	2.41
	2.85

	
	2017年
	638.8
	854.92
	-216.12
	376.87
	1.90
	2.27

	加权平均
	563.48
	835.75
	-272.26
	334.53
	2.12
	2.52


经测算，奇台县农村集中供水工程2015-2017年平均供水成本水价完全成本综合水价达2.52元/m³，运行成本综合水价2.12元/m³。
三、奇台县调整农村供水价格的必要性
（一）合理调整水价，有利于保障供水安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因水价不到位导致供水工程运行亏损，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不足，供水工程不能充分发挥效益等问题，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全面提升管理能力的通知》，水利厅下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水费收缴工作方案》和《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水价改革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要求“到2020年底全面建全水价政策制度和制定农村集中供水水价，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价达到运行成本水价，水费收缴率达到90%以上；到2021年底前，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费收缴率达到95%以上；到2025年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价达到成本水价，为实现农村供水工程建的成、管得好、长受益提供可靠保障”。
（二）合理调整水价，有利于创建节水型社会，促进节约用水，使有限水资源公平分配。“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县累计完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投资1.6亿元，铺设供水管网3000余公里，建成了自动化监控中心、形成以碧流河中心水厂为主要水源，中葛根水厂为补充水源的供水新格局。因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受水资源总量所限，为使有限水资源公平分配给每一位农村居民，需要通过合理水价加强全社会节水意识，确保人人有水吃。
（三）合理调整水价，有利于供水工程正常运行，逐步提高供水水质、水量、保证率等指标，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奇台县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现状执行2010年批准的标准，执行价格自压水区域1.6元/m³，加压水区域1.8元/m³。2015-2017年水量年均334.53万m³，水费收入年均563.48万元，运行成本年均835.75万元，年均亏损额达272.26万元。由于水价与成本的不平衡，奇台县供水工程运行长年处在亏损状态，工程无法正常运行。管理人员不足，乡镇较多管线长，工程维修不及时，导致停水现象时有发生，用水户意见很大。管理人员每个乡镇只有3人，维修人员更是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日常工程维修养护的需要。调整农村供水价格可以改善供水企业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和提升服务的动力，增强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逐步完善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加速水质监测网络建设，不断提高出厂水、管网水水质标准，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达标。
（四）合理调整水价，有利于更好的关注弱势群体和各项公益事业用水。水价调整方案明确“对纳入民政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家庭等纳入用水补贴政策，用水价格统一按基准水价的50%计收水费（每m³1.00元）；新增公共绿化、公厕、消防用水价格1.0元/m³。”
四、调整农村集中供水价格的思路和原则
（一）总体思路
水价改革与供水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强化供水成本约束，合理补偿供水生产成本，发挥价格杠杆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
（二）调整原则
1.农村供水价格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公平负担”的
原则定价。在保证基本用水需求的基础上，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及合理配置，理顺政府、企业、用户关系，逐步形成政府市场有分工，企业经营有活力、服务提升有保障的供水事业发展良性机制。
2.坚持可承受性原则。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水的价格需求弹性和收入需求弹性小，水价制定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尽量控制居民生活用水提价幅度，充分考虑低收入困难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五、农村集中供水拟调整方案
实行分类定价，将现行农村集中供水分类为居民生活、非居民生活、特种行业三种，对纳入民政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家庭纳入用水补贴政策，充分考虑公共绿化、公厕、消防的公益性。
  方案一：   奇台县拟调整农村供水价格表
	现行用水分类
	现行用水价格
(元/ m3)
	调整后用水分类
	调整后用水价格(元/ m3)

	居民生活用水
	1.6-1.8
	居民生活用水
	2.00

	工业商业
	1.6-1.8
	非居民生活用水
	5.20

	基建饮服
	1.6-1.8
	
	

	特种行业用水
	1.6-1.8
	特种行业用水
	10.00

	
	
	公共绿化、消防、公厕
	1.00


   备注：该方案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达到运行成本94.34%，达到完全成本79.36%。
供水价格调整如下：居民生活用水基准价格由现行的1.6-1.8元/立方米调整为2.0元/立方米(养殖小区用水执行居民用水2.0元/立方米)；将工业商业、饮服基建用水合并为非居民生活用水，用水基准价格由1.6-1.8元/立方米调整为5.2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基准价格由1.6-1.8元/立方米调整为10.0元/立方米；对纳入民政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家庭等纳入用水补贴政策，用水价格统一按基准水价的50%计收水费（每立方米1.00元）；新增公共绿化、公厕、消防用水价格1.0元/立方米。经测算，水价调整后用水户年均承担水费86元，较调整前的户均73.16元增长约12.84元。
 方案二：   奇台县拟调整农村供水价格表
	现行用水分类
	现行用水价格(元/ m3)
	调整后用水分类
	调整后用水价格(元/ m3)

	居民生活用水
	1.6-1.8
	居民生活用水
	2.12

	工业商业
	1.6-1.8
	非居民生活用水
	5.20

	基建饮服
	1.6-1.8
	
	

	特种行业用水
	1.6-1.8
	特种行业用水
	10.00

	
	
	公共绿化、消防、公厕
	1.00


备注：该方案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达到运行成本100%，完全成本84.13%。 
供水价格调整如下：居民生活用水基准价格由现行的1.6-1.8元/立方米调整为2.12元/立方米；非居民、特种行业、纳入民政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家庭、新增公共绿化、公厕、消防用水基准价与“方案一”相同。经测算，水价调整后用水人年均承担水费92.10元，较调整前人均73.16元，年增长约18.94元。
六、实施调整农村供水价格对用户影响的预测分析
1.此次调整方案不会超过农村居民对生活用水的经济承受力，不会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造成较大影响。现行水价农村居民人均年水费支出约73.16元，根据2019年县统计局调查统计奇台县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18610元，水费约占收入比例为0.39%。按照方案一价调整后用水人年均承担水费86元，较调整前的户均73.16元增长约12.84元，水费占年收入比例由0.39%增至0.46%；按照方案二水价调整后用水人年均承担水费92.10元，较调整前户均73元年增长约18.94元，水费占年收入比例由0.39%增至0.5%。经测算水费占年收入比例结果来看，水价都在居民用水的合理承受范围内,建议执行方案一，因目前农村集中供水暂不具备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累进加价的条件，待条件具备后实施。
2.对于纳入民政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及特困户也给予一定水价优惠政策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
3.吉木萨尔、木垒县现状执行水价分别为:2元/m³，调整水
价分别为:2.1元/m³， 对照我县调整方案与周边县水价调整基本相同，与我县城镇居民执行统一用水价格。
通过此次调整水价价格杠杆，可以在全社会起到优化水资源消费结构、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综上分析，调整农村供水价格后对居民生活及非居民各行业支出影响不大，有利于改善供水保障水平，持续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七、综合配套措施
（一）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全面加强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用水监管，供水单位对具备抄表到户条件居民家庭要严格执行阶梯水价，进一步完善非居民用水超定额加价征收管理政策，切实把价格杠杆对水资源节约的促进作用落到实处。稳妥推进居民合表用户的“一户一表”改造，加快改造进度，积极推行智能水表，提高抄表到户率，为推行居民阶梯水价积极创造条件。
（二）提高供水单位便民服务水平。供水单位要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进一步保障供水安全，为用户提供用水信息查询和告知服务，指导和提醒用户合理用水，完善对外服务热线系统，完善快速抢修等应急处置机制，及时解决用户反映集中的实际问题。
（三）推进供水单位成本公开工作。为使广大公众更好地了解供水单位的供水成本和发展情况，督促供水单位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提高运行效率，结合本次水价调整，供水单位要进一步完善供水成本公开工作，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高制定水价政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增强全社会节水意识。充分发挥各行业协会、环保组织、志愿者团体等作用，进一步完善节水制度，积极推广节水技术，加大节水宣传，创建节水型城市，倡导节水型的生活和消费习惯，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节水的良好氛围。


